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文件 

后集字〔2011〕6 号                        签发：杨名大 

 

 

关于印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安全生产

与服务质量监控程序》的通知 

 

各中心、各部门：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后勤集团的安全生产与服务质量监控机

制，后勤集团制订了安全生产与服务质量监控程序，并经后勤集

团一届三次职代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安全生产与服务质量监控

程序 

 

 

后勤集团 

二 O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主题词：安全生产  服务质量  监控程序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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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 

安全生产与服务质量监控程序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后勤集团（以下简称“集团”）的安全

生产与服务质量（以下简称“安全与质量”）监控机制，保障全校

师生教学、科研及生活的正常进行，根据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ISO9000: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准，结合集团安全与质量工作

的要求，制定本监控程序。 

第二条  本程序中的后勤服务是指为教学、科研和师生生活

提供后勤保障的各项服务。 

第三条  本程序适用于对集团各部门安全与质量的监督与检

查。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人员 

第四条  集团成立安全与质量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安

全与质量小组”）， 分管安全的集团领导担任组长，集团领导、

各中心正职负责人和质量与成本监控办公室成员为小组成员。 

第五条  集团质量与成本监控办公室(以下简称“质监办”)，

是安全与质量监控的职能机构，负责相关工作的组织和协调。质

监办设安全与质量监控员（以下简称“质监员”），人员行政关

系隶属质监办。 

第六条  集团设立专职安全与质量督查员（以下简称“督查

员”），负责集团安全与质量的全面监控与巡查，其工作对安全

与质量小组负责，人员行政关系挂靠质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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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集团各部门负责人为本部门安全与质量管理工作的

第一责任人。 

第八条  各部门设安全生产检查员（以下简称“安全员”）

和服务质量检查员（以下简称“质检员”），负责本部门日常安

全与质量的检查工作，接受质监办业务指导和培训。 

第九条  质监办可聘请本校学生为学生质监员，协助其开展

与学生相关的集团安全与质量工作监督与检查。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十条  集团安全与质量小组： 

（一） 组织领导集团安全与质量监控工作，并对相关文件进

行审定； 

（二） 审议和批准质监办编制的安全与质量工作计划； 

（三） 对重大安全或质量事故进行处理及处罚； 

（四） 对集团各部门年度安全与质量工作进行奖励，对先进

个人及部门进行评定。 

第十一条  集团质监办： 

（一） 拟定安全与质量工作计划及相关检查评分标准； 

（二） 对各部门及员工执行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服务质

量标准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三） 建立健全集团安全与质量工作的组织网络，并对各部

门安全员和质检员进行业务指导和培训； 

（四） 定期向安全与质量小组报告监控实施情况及结果； 

（五） 负责编制《后勤集团简报》质量专版，在集团内部公

布相关检查结果和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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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受理服务对象对集团安全与质量工作的投诉，督促有

关部门予以答复或调查，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将结果反馈给

来访者； 

（七） 适时组织“满意度”测评，不断总结经验，推动安全

与质量工作的良性开展。 

第十二条  专职督查员：  

（一） 对集团安全与质量工作进行全面监控、巡查，发现重

大问题及时向安全与质量小组汇报，一般工作问题向相关分管领

导汇报。 

（二） 定期向安全与质量小组进行工作汇报。 

第十三条  集团各部门： 

（一） 加强安全与质量管理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安全与质

量各项检查制度。 

（二） 按照安全与质量管理要求，自觉接受并配合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整改措施。 

第十四条  各部门安全员：  

（一） 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安全防护及安全隐患排查等规定，

督促部门员工遵守各项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及时将检查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上报部门领导。 

（二） 做好日常安全生产中检查工作并填写检查记录。 

第十五条  各部门质检员： 

（一） 依据岗位服务质量标准，检查并督促员工遵守各项工

作流程及工作标准；及时将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上报部门领导。 

（二） 做好日常服务中质量检查工作并填写检查记录。 

（三） 收集、整理服务对象对本部门服务质量的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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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整改与处罚 

第十六条  质监办做出整改通知或处罚决定应以书面形式送

达相关责任部门。 

第十七条  相关部门自收到整改通知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

实施情况报告质监办。对有期限要求的，应在截止日前提交完成

情况说明。 

第十八条  相关部门对处罚决定有异议的，可自收到处罚决定

书的 5个工作日内向质监办申请复审，质监办自收到复审申请 5

个工作日内做出复审决定；对复审决定仍有异议，可自收到复审

决定的 5 个工作日内向集团“仲裁小组”申请复核，“仲裁小组”

自收到复核申请 10 个工作日内做出最终裁定。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程序由集团职代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第二十条  本程序受集团安全与质量小组委托，由质监办负

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程序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